
拖欠工资求助
———补发了

淮滨县防胡镇崇福社区工地建筑工
人吴先生反映，该工地拖欠

12

名工人工
资， 请求有关部门帮助督促其尽快发放
工资。

收信后， 市长热线办公室立即安排
淮滨县政府（电话：

7761063

）办理。经查，

崇福社区工地共拖欠
12

名工人工资，共
约

65000

元。针对此情况，淮滨县防胡镇
政府立即督促崇福社区发放工人工资，

现崇福社区有关负责人已于一周内将拖
欠吴先生等

12

人工资全部补发。 经回
访，反映人对此结果表示非常感谢。

小区拖延交房
———调解了

市民高先生反映， 其
2009

年在羊山
新区楚王城附近的裕富景小区购买了一
套住宅，开发商承诺

2012

年
5

月交房，然
而至今仍未交房，请相关部门督促解决。

接电后， 市长热线办公室立即安排
羊山新区（电话：

6651005

）办理。经查，高
先生所购房屋位于裕富景小区

9

号楼，

已付全款但尚未交房。针对此情况，南京
路办事处召集裕富景开发商及高先生进
行调解，裕富景开发商承诺于

2013

年
5

月交房，双方已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经
回访，反映人对此结果表示满意。

贷款信息关联错误
———纠正了

平桥区居民王女士反映， 在本人不
知道的情况下， 其名下由河农联社和
固始农商行贷出贷款， 产生不良贷款信
用记录。请求相关部门查证此情况，帮助
其消除不良贷款记录。

接电后， 市长热线办公室立即安排
信阳农村信用社（电话：

3801021

）办理。

经查，王女士在河农联社借款
5

万元，

为个人亲自贷出并使用， 其不良记录系
本人不到期还本付息造成； 王女士在固
始农商行借款

6000

元为信息关联错误，

目前固始农商行已按相关程序消除其不
良记录， 同时信阳农村信用联社已责成
固始农商行对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 经
回访，反映人对此结果表示非常感谢。

违章建筑影响采光
———停建了

南湾管理区肖家河村住户刘女士反
映， 南湾管理区的金色依居工地违章建
房，影响刘女士房屋采光，希望有关部门
调查解决。

接电后， 市长热线办公室立即安排
南湾湖风景管委会（电话：

6373637

）办
理。经查，“金色依居”地产项目是信阳老
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于

2005

年通过土地
招拍挂方式， 在南湾湖风景区肖家河二
组获得

30

亩土地使用权，

2011

年年底，

该公司在没有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的前提下擅自提前施工。 由于该地产项
目影响多户村民采光，风景区建委、行政
执法局、 信访局与老城地产公司和村民
协商，采取以下措施：一、老城地产公司
补齐相关手续。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及《建筑工程
许可管理办法》 第十条规定分别对该地
产项目进行行政处罚。三、“金色依居”地
产项目负责人承诺在村民采光赔偿问题
未解决之前， 老城地产公司不再进行工
程建设。经回访，反映人对此结果表示满
意。 （值班记者曾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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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继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

今年计划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22577套
� � � �

信阳消息（记者张勇）日前，记者从
市房管中心获悉：在继去年建成

18833

套保
障性住房的基础上，今年我市计划开工建设
22577

套
(

不含固始
)

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
改造住房。目前，建设任务已分解至各县区。

今年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实行土地限
批政策，要求各县区落实到具体地块，完善相
关手续，组织好项目申报，及时开工建设。

同时，要求各县区从土地供应、前期手

续办理、建设资金落实、工程形象进度等方
面制定阶段目标，工期进度计划和时间节点
要细化到月、责任到人。 并积极发挥督导组
的作用，强化督导，实行全过程监督，及时通
报，继续实行问责、约谈等有力措施，确保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出台《信阳市保障
性住房分配管理办法》， 建立住房分配的长
效机制，严格执行准入标准、审核公示程序，

加强房源分配使用和退出监管，坚持阳光操
作，做到公平分配。

为减轻政府在提供建设用地、配套资金
等方面的压力，今年我市将学习推广其他地
市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的创新做法，鼓励
支持低收入家庭集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经
过批准采取政府与企业联合出资的方式建
设廉租住房，并通过租售并举，逐步退出政
府产权。

� � � �

人勤春早。日前，罗山县青
山镇孙楼村果状元、 党员致富
带头人黄奇志、 李发国正在油
桃示范基地修剪果树枝。 二人
投资

8

万元建起
50

亩的油桃
基地， 带动周边果农种油桃致
富。 方建兵摄

幼儿路边被卷车底 肇事车主被判赔偿

这个孩子保住小命儿并获赔9万多元
� � � �

信阳消息（张建霞）去年
11

月份，一个
秋高气爽的中午，因董某、冯某二人在市内
某商贸中心做生意，加之是周末，幼儿园放
假， 他们便将

4

岁的儿子董某某放在自家
店铺门前自己跑回店铺经营生意。 谁知玩
性正高的董某某只顾蹲在路边玩耍， 全然
没顾及一场危险正向他袭来， 这时由何某
驾驶的一辆小轿车从背后将其卷入车底，

由于董某某受伤严重， 当即被送医院抢救
治疗，经过

5

天抢救董某某才脱离危险，住
院

40

余天，花费医疗费
2

万余元。 经诊断
为头外伤，全身多处皮肤擦伤等，经交警部

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车主何
某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董某某无责任。

4

个月后，董某某伤情经鉴定为十级伤残。后
因赔偿事宜遭到推诿，今年

4

月份，幼儿董
某某由其父母作为监护人起诉车主何某及
其车辆投保的某保险公司， 要求二被告共
同赔偿原告董某某医疗费、 护理费等各项
损失

12

余万元。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车主何某驾驶车辆
将年幼的董某某撞伤致残，有司法鉴定书鉴
定结论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凭，车主何
某及其投保的某保险公司均承认原告董某

某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 对原告主张的事
实，予以确认，对被告何某辩称先期支付的
现金应从理赔款中扣除，后期治疗费可待后
期治疗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原告主张的交
通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合
理费用，二被告应予赔偿。 故判决某保险公
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赔偿原告董某某医疗费、护理费等共
计

7.7

万余元， 车主何某赔偿原告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鉴定费等共计
1.7

万余
元，其保险公司可按其与车主何某签订的机
动车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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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期间， 新县公安局在春节安全
保卫工作的基础上，组织民警深入街道、社
区、单位开展巡逻守护，同时严密管控烟花
爆竹销售点、禁放点和燃放点，依法查处违
法经营、运输、销售、燃放等行为，为元宵佳
节点上了平安灯。图为元宵节当晚，新县公
安消防工作人员在节庆活动场所排查消防
安全隐患。 陈慧摄


